
NTUE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第5屆校園創業競賽

活動主旨
本校園創業競賽以促進學生創新創業風氣為宗旨，提供師生激發及實踐創意之良
好環境，探索、開發與整合校內外資源。本活動目標在於持續激發青年學子的創
意，培養創業知能與團隊合作的精神，實踐課堂所學之理論知識應用在創業，並
串聯各院系所之專業能力，藉以引領校園創業氛圍。

競賽主題
主題為新事業發展方向，以與本校教學研究或重點特色之相關領域為主，諸如
教育創新、科學教育、社會企業、健康體育、文化創意、藝術設計等。由參賽
團隊提出已具體可行之加值項目，經由建構一套完整且創新的技術、產品、營
運模式與品牌行銷規劃，使之成為各領域市場上的明日之星。

獎勵項目
第1名 (獎金新台幣5萬元整、獎盃及獎狀)。
第2名 (獎金新台幣3萬5仟元整、獎盃及獎狀)。
第3名 (獎金新台幣2萬元整、獎盃及獎狀)。

活動聯繫窗口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林專員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行政大樓709室)
Tel：02-6639-6688#82337、E-mail：anmigel@tea.ntue.edu.tw  
http://orad.ntue.edu.tw/

主要評審內容
(1) 產品或服務之創新性、市場可行性 50%
(2) 公司策略及行銷策略20%
(3) 團隊的專業與執行能力20%
(4) 創造效益潛力、財務規劃與風險管理 10%

參賽資格
1. 參賽對象:以全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及三年內畢業生為限，每團隊至少應有1
   人（含）以上為本校在學生或教職員工（須檢附證明）。
2. 各組均需2-6人報名參加。
3. 每團隊至少須列指導老師（或業師）1名，指導老師不得為團隊成員，但可
   跨校指導。
4. 學生團隊參賽之主題或計畫內容曾獲得全國性或跨校性創業競賽前三名之獎
   項者，或已據之成立公司者，該等作品皆不得再參加本競賽。
5. 團隊成員於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若參賽團隊實際成員與紙本資料不符，則
   以紙本資料為準。
6. 參賽團隊需保證競賽過程當中所提供一切資料之真實性，絕無虛偽不實之情
   事。如有前述情事發生，經主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
   如因此衍生任何法律侵權事件，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7. 若已接受其他公民營單位創業輔導（例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中心計
   畫、SBIR計畫）或已申請設立公司者，不得參加本競賽，若經查證屬實取消
   參賽資格。

競賽時程

總獎金

10.5萬

107.06.01 收件截止

107.06.15 初審公告

107.06.30 決賽與頒獎典禮


